  补充协议
合同编号：20190904-3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黄骅市荣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前期原定为黄骅市荣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制造MA501压铸模具1套，合同号为M15-，因国家税率变更，原合同签16点税率现改为13点税率，原模具费用为98000元，变更税率后为95465.52 元。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作为20180930-01的补充协议。模具开发的数量及费用以此合同为准。详细内容如下：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价：元
	序号
	名称
	产品图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1
	内镜杆压铸模具
	
	套
	1
	95465.52
	95465.52
	

	合计
	95465.52
	

	合计金额：贰拾捌万伍仟捌佰捌拾圆叁角肆分（含13%增值税）


二、结算方式：（3/3/3/1）甲方按照此方式支付乙方模具款项，乙方开具本补充协议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税率）后，三个月内支付（或生产1万件产品后付清）。
三、其他按照20180930-01模具制造合同条款执行。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乙方：黄骅市荣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
签订地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